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标准
	满分
	评分标准

	
	
	
	

	1
	企业报价
	30分
	投标报价费率与评标基准价费率一致得标准分，每比评标基准价费率高一个百分点减2分，每低一个百分点减1分，减完为止。

注：当有效报价＞20家时,去掉四个最高和四个最低报价后取所有有效报价的平均值做为评标基准价费率；

当有效报价＞10、≤20家时，去掉两个最高和两个最低报价后取所有有效报价的平均值做为评标基准价费率；当有效报价＞5家、≤10家，去掉一个最高和一个最低后取所有有效报价的平均值做为评标基准价费率；

当有效报价≤5家时，取所有有效报价的平均值做为评标基准价费率。

	2
	工作服务方案
	30分
	整体服务方案描述详尽、合理得24.1-30分；

整体服务方案描述较详尽、较合理得18.1-24分；

整体服务方案一般得1-18分。

	3
	组织机构设置与人员安排
	20分
	科学、合理、完善，可行11-20分

	
	
	
	较科学合理 5-10分

	
	
	
	一般2-4分

	4
	项目业绩
	10分
	2024年6月1日至今，以签订合同日期为准

提供近三年的一项成本监审业绩，最高得10分。

	5
	服务承诺
	10分
	服务承诺符合项目需要合理可行8.1-10分；

服务承诺基本合理可行得6.1-8分；

服务承诺一般得1-6分。


以上内容缺项得0分，综合评估法得分最高者中选，如综合评分相同时，报价费率低者中选。

